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４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１４

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１０

名，委托出席董事

４

名，窦建中董事、安赫尔？卡诺？费尔南

德斯董事、李哲平董事、刘淑兰董事因事分别委托居伟民董事、冈萨洛？ 何塞？ 托拉诺？ 瓦易那董事、王

联章董事、吴小庆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本行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１．３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本公司常务副董事长陈小宪、行长朱小黄、主管财务工作副行长曹国强、计划财务部负责人芦

苇，保证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１．５

本报告中本行、本公司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子公司。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中信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

Ａ

股

）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信银行

股份代号

０９９８

（

Ｈ

股

）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林争跃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电话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０９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ｎｃｂ＠ｃｉｔｉ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２．２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２．１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上年度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资产总额

３，１１９，０８４ ２，９５９，９３９ ５．３８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１，７５５，７１９ １，６６２，９０１ ５．５８

总负债

２，９０６，２８８ ２，７５６，８５３ ５．４２

客户存款总额

２，４５７，０１０ ２，２５５，１４１ ８．９５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总额

２０７，９６５ １９８，３５６ ４．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人民

币元

）

４．４４ ４．２４ ４．８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

上年度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净流出

） （６４，４１３） （１２６，６５４） （４９．１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人民

币元

）

（１．３８） （２．７１） （４９．０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

上年度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９，２１８ ８，５６３ ７．６５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基

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１１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稀

释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１１

年化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１．２５％ １．２９％

下降

０．０４

个百分点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４０％ １９．２５％

下降

０．８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化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１８．２８％ １９．２３％

下降

０．９５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

租金收入

１１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

（

损失

） ／

收入

（３）

其他净损益

７５

合计

８３

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影响净额

６２

其中

：

影响本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６２

影响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２．２．２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３１

，

１９０．８４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增长

５．３８％

；负债总额

２９

，

０６２．８８

亿元人

民币，比上年末增长

５．４２％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１７

，

５５７．１９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增长

５．５８％

；客户存款

总额

２４

，

５７０．１０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增长

８．９５％

。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９２．１８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７．６５％

；实现营业净收

入

２４０．４６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１０．９２％

。其中，利息净收入

１９９．１２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８．７５％

；净息差同

比下降

０．３６

个百分点至

２．６５％

；非利息净收入

４１．３４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２２．７１％

；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

１７．１９％

，同比提升

１．６５

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１５４．９２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增加

３２．３７

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为

０．８８％

，比上年末上升

０．１４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２４３．３０％

，比上年末下降

４４．９５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

２．１５％

，比上年末提升

０．０３

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本集团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号）计算的资本充足率为

１２．１３％

，比上年末（同口径）下降

０．２９

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９．３５ ％

，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９．３５ ％

。

２．３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８５

，

３１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类别

１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Ａ

股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７

，

３７０

，

２０２

，

９１２ Ｈ

股

３

西班牙对外银行

７

，

０１８

，

０９９

，

０５５ Ｈ

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

１６８

，

５９９

，

２６８ Ｈ

股

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２４

，

６７７

，

８６８ Ａ

股

、

Ｈ

股

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１８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Ｈ

股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０

，

８２８

，

３２１ Ａ

股

８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３５

，

９３５

，

２１３ Ａ

股

９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３５

，

１７２

，

０００ Ａ

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０３４

，

４００ Ａ

股

１０

东风汽车公司

３１

，

０３４

，

４００ Ａ

股

１０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３１

，

０３４

，

４００ Ａ

股

１０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０３４

，

４００ Ａ

股

注

：

１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

２

、

以上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乃根据本行

Ａ

股股份过户登记机构提供的本行

Ａ

股股东名册及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提供的本行

Ｈ

股股东名册所载情况统计

。

§３ 公司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季度变动较大的项目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较上年末

／

上年

同期变动

（％）

变动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１３８，０７１ （４１．６４）

存放同业款项到期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３１８ （４８．５７）

交易性债券投资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９３，６９４ １８０．３８

买入返售票据增加

拆入资金

４３，４３９ １４２．７６

流动性管理需要

，

同业拆入资金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３，８５８ （６７．１２）

卖出回购债券减少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３，５９９ ３７．００

银行卡及顾问咨询手续费等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１０１ —

衍生金融产品重估值变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股东无新承诺事项，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有关承诺事项与招股说明书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披露内容相同，股东所作承诺履行正常。

３．４

报告期内本公司利润分配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

股权投资情况

３．６．１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所持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金额

持股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

来源

中国银联股份

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１１３，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 －

长期股权投资

现金

购买

ＳＷＩＦＴ １６１，１２７．６６ ２２ － ４７４，０２６．５４ － －

长期股权投资 红股

Ｊｏｉ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ｌｌ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４，５３５，３４７．３３ １６ （Ｃｌａｓｓ Ｂ） － ４，１５９，６４３．４２ － －

长期股权投资 红股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ＨＫ） Ｌｔｄ．

１４，２６３，７５９．８０ ２ － １３，０８２，１６３．３５ － －

长期股权投资 红股

合计

８８，９６０，２３４．７９ １３１，４６５，８３３．３１ － －

３．６．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 额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 益

期初账面值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中国联通

（ＨＫ） ７，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 ３，３５９，３７０．３４ － ４，１２５，４６７．４９ （７６６，０９７．１５）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现金

购买

Ｖｉｓａ Ｉｎｃ． ７，５０９，６０５．３９ － ５４，０８８，１８３．０５ － ４７，９５７，１４１．５１ ６，１３１，０４１．５４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赠送

／

红股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６２９．６９ － ２，５７２，０１７．９２ － ２，３４０，８４６．０４ ２３１，１７１．８８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红股

合计

１４，７３１，２３５．０８ ６０，０１９，５７１．３１ ５４，４２３，４５５．０４ ５，５９６，１１６．２７

注：除上表所述股权投资外，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子公司振华国际财务有限公司还持有净值为

３．７８

亿元人民币的私募基金。

常务副董事长：陈小宪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５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发出书面会议

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表决形成决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４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４

人，窦建中董事、李哲平董事、刘淑兰董事、安赫尔？卡诺？费尔南德斯董事分别委托居伟民董事、吴小

庆董事、王联章董事、冈萨洛？ 托拉诺？ 瓦易那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项议案将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常振明先生的声明及简历参见附件。

独立董事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二、审议通过《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请参见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

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声明

（非独立董事适用）

依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有关要求， 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如下：

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诺如下：

一、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真实、完整；

二、本人当选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声明人：常振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二：

常振明先生简历

常振明，

５６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中

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先生同时担任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担任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常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中

国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担任本行副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担任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常先生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担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执行董事

兼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协理，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出任本

行副行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出任本行行长助理。 常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获日本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获纽约保险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７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根据本行章程，董事会或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候选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

股东大会召开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有本行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通过本行董事会向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提名常振明先生为本

行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本行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制成《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

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详见附件），提交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其作

为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第十项议案。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本行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布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第五条“本次会议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作出修改，重新通知如

下：

本次会议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行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行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使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程序如下：

１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二）

９

时

３０

分至

１１

时

３０

分；

１３

时正至

１５

时正。

２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９９８

投票简称：中信投票

表决事项数量：

１０

３

、 投票方法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表决方法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２

，以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所示：

Ａ．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０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十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Ｂ．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

关于

＜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

＜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

＜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

７．００

８

《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

８．００

９

《

关于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议

案

》

９．００

１０

《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的议案

》

１０．００

（

３

）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其中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

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

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

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

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并相应修改网络投票操作流程外，《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更新后的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附件一、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附件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

附件一：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有表决权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提名常振明先生为本行董

事候选人。

常振明先生担任本行董事的任期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至本行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任届期满可以连选连任。 常振明先生担任本行董事期间作为非

执行董事，将执行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政策，不从本行领取任何董事

津贴。

常振明先生同意接受提名，并已向本行书面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完整；当选后切实履行董

事职责和义务。 常振明先生的声明及简历见附件。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议案后，常振明先生担任本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

以上，请审议。

附件

１

：关于推荐常振明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函

附件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声明（非独立董事适用）

附件

３

：常振明先生简历

附件１：

关于推荐常振明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依

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提名常振明先生为中信银行董事候选人，有关常振明先生的简

历和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按照《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请中信银行董事会履行有关程序后，将上述提案提交中

信银行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

１

、董事候选人声明（常振明先生）

２

、常振明先生简历

提案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声明

（非独立董事适用）

依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有关要求， 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如下：

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诺如下：

一、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真实、完整；

二、本人当选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声明人：常振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３：

常振明先生简历

常振明，

５６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中

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先生同时担任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担任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起担任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常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中

国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担任本行副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担任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常先生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担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执行董事

兼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协理，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出任本

行副行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出任本行行长助理。 常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获日本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获纽约保险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公司） 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委托股东大会主席进行如下表决或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

投票指示：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

《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

《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４、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８、

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９、

关于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股东提名选举常振明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

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自然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

法人盖章

）：

委托人地址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期限

：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

（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

）：

自然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及

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或其续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

行（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７

层）；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人：唐弋宇、江秀

亮；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方为

有效。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６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富华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表决并形成决议。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５

名，实

际参会监事

５

名，邓跃文监事因事委托李刚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

＜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规定，监事会出具了如下审核意见：

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行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二、季度报告在编排顺序、格式和内容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真实地反映出本行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本行相关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黄崇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黄勤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舜鈱

公司负责人黄崇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勤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舜鈱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７８３，２７５，４１１．８１ ３，６９８，５６５，１８８．２０ ２．２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２５９，３５３，４１９．２２ ２，２２６，６８４，３１８．２５ 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５１ ５．４３ １．４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８，５６０，１０８．７３ －２１８．２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１ －１８８．９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３，９６６，１０６．７７ ３３，９６６，１０６．７７ －４７．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６１．９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６１．９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６１．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１ １．５１

减少

５．８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１．５０ １．５０

减少

５．８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７３，５６２．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１２９，４３３．１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２４７，１０１．６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２，１３９．４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０６．２８

合计

２１１，４０５．１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２

，

７３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杨菊芳

１

，

５２０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２０

，

３９４

东海证券

－

建行

－

东风

３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５００

，

０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１４

吕达伟

１

，

４４１

，

６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４１

，

６８３

蔡琼琼

１

，

３３０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３０

，

０２０

王兴国

１

，

１０３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０３

，

０５０

关汝贤

８０７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７

，

９５６

芦佳飞

７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０

，

０００

蔡亚兰

６９７

，

１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７

，

１２９

张溪慧

？

５００

，

０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９０

吕培省

４７１

，

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１

，

８３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主要会计科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序号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与年初相比变动

情况

１

应收票据

８７，８７２，４１６．６３ ４８，０７２，８３０．６０ ８２．７９％

２

应收帐款

５１３，０４１，８１１．８３ ３９１，７７２，４１６．２０ ３０．９５％

３

预付款项

５８，３７６，２１１．００ ２５，２３３，９６４．０６ １３１．３４％

４

应付帐款

７８，８４７，５６１．９７ １１３，８８０，８５７．１９ －３０．７６％

５

预收款项

１，９４４，６３５．５８ ４，９１３，７２７．６５ －６０．４２％

６

长期借款

８７０，８９０．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１

、应收票据上涨主要因为内销比例增长及以承兑汇票为结算方式的贸易上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月内销量

２６８３８

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１２

月内销量

２２５９７

吨，内销比例增长了

１８．７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月，收取约

６９００

万的承兑汇票，相比之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月，只收了

４４００

万元的承兑汇

票。

２

、应收帐款上涨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的销售量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销售量多出

９

，

３３２

吨，销售额增加了约

１．３

亿元。

３

、预付款项上涨主要是：

①

来料加工的边角料在国内内销补缴的增值税预付款增长约

１

，

６９９

万元；

②

原料预付款增长约

１

，

３２１

万元。

４

、应付帐款减少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的原料采购量同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采购量下降了约

３

，

０７４

吨，金额

约

３

，

３００

万元。

５

、预收款项下降主要系销售预收款同比下降。

６

、长期借款下降系全额归还。

二、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同期比

１

财务费用

－８，２１７，５９１．３５ １６，１６３，３４３．０２ －１５０．８４％

２

净利润

３３，９６６，１０６．７７ ６４，７８３，４９３．２８ －４７．５７％

１

、财务费用同期减少

１５０．８４％

主要是因为：

（

１

）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利用超募资金全额归还境内人民币贷款使利息支出减少；

（

２

）募集资金账户的利息收入同期增加；

（

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大于去年同期， 公司持有的美元贷款实现汇兑收益

８８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公司所属行业的盈利能力处于平稳状态，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季度末开始至今，有色金属及

各子行业的毛利率和净资产回报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部分金属产品销售价格微跌，但成本价格几乎

为平稳，使得公司本期净利润水平，与去年同期对比有所下降。

本期净利润同比下降

４７．５７％

主要是因为：

（

１

） 销售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与采购成本下降的幅度使公司毛利下降， 最终导致利润减少

４６００

万

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进行熔炼炉维修导致本期销售量同比减少

８

，

２９１

吨而最终导致利润减少

１４８３

万元；

（

３

）期间费用的下降部分抵消了毛利额下降的影响：

①

本期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６５０

万元， 银行贷款利息支出下降

７００

万元及美元贬值导致美元贷款实现

汇兑收益

８８０

万元；

②

销售量的下降导致对应的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３０５

万元；

③

公司狠抓开源节流，使得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３００

万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期限

是 否 及 时

严格履行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体原因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下 一

步计划

股份限售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３

至

２０１５ ／ ４ ／

２３

是 是

股份限售

公 司 董 事

、

监

事

、

高管人员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

人员的黄崇胜

、

林胜枝

、

陈

镜清

、

杜万源

、

叶国梁均以

间接方式持有公司的股

份

。

黄崇胜

、

林胜枝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间接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已控制的公司股份

，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黄崇

胜

、

林胜枝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的任职期

间内

，

每年间接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以任何

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公

司股份

。

是 是

股份限售

怡球

（

香港

）

有

限公司

、

太仓智

胜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上述

锁定期满后

，

在黄崇胜

、

林

胜枝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

，

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

合计不超过黄崇胜

、

林胜

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

半年内

，

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

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五十

。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３

至

２０１５ ／ ４ ／

２３

是 是

解 决 同 业

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

人黄崇胜

、

林胜

枝夫妇

承诺人及承诺人子女与股

份公司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

；

承诺人今后作为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

东或能够实际控制股份公

司期间

，

不会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

，

以任何方式

（

包括

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

通

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

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

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

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

何业务或活动

；

承诺人保

证其子女在承诺人作为股

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

股东或能够实际控制股份

公司期间

，

不会在中国境

内或境外

，

以任何方式

（

包

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

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

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

何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

长期 是 是

股份限售

太仓环宇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

、

太仓嵘胜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

、

太仓怡安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陈

镜清

、

杜万源

、

叶国梁担任

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

员的任职期间内

，

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十

。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３

至

２０１３ ／ ４ ／

２３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４４７７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１０６

，

２４５

，

８０２．６４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按当年度的税后

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０

，

６２４

，

５８０．２６

元，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２６８

，

８８５

，

６３２．３８

元，累计可分配利

润

３６４

，

５０６

，

８５４．７６

元。

公司拟总股本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崇胜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周秉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白连富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白连富

公司负责人周秉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连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连富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３，２７１，９３７，８５３．８８ ７０，９２７，７８８，３８９．０５ ３．３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９，１４０，４８６，７６６．８３ １６，８２４，５２６，７００．５９ １３．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３９ ２．１０ １３．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４７，２４８，１３５．２２ １４３．４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 １４２．８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６，７３６，３４６．５７ ９６，７３６，３４６．５７ －５１．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５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６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１ ０．５１

减少

０．６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０．３２ ０．３２

减少

１．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１４，８７２．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８８３，４８５．０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４７，６５５，９８８．３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５９１，９０４．０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０５，６２９．６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７５２，７１８．８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８１，２５１．２７

合计

－３５，５３９，４０７．７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３２，８４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３１，０１２，３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３５，９９０，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０，０７９，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沈恩虹

２２，９８５，４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１０４，１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３７０，１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５９４，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４６１，６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９，０２７，３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７，６２４，４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应收账款减少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收回部分前期钢材销售款。

预付账款减少是由于报告期公司预付采购款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减少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支付前期计提的票据利息所致。

长期应付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新增

１１

亿元融资租赁所致。

专项储备增加是报告期公司合并巴润矿业新增计提的安全生产费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是报告期公司缴纳增值税增加使得相应税费增加所致。

所得税增加是报告期公司合并巴润矿业公司后利润增加，使得所得税比去年同期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是报告期公司现款采购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是报告期公司支付收购巴润矿业资产款及新增固定资产投入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取得投资款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相关资产及负债已经交割完毕；包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更

登记以及白云鄂博铁矿西矿采矿权的转让审批及登记工作正在办理。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会计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７９３

，

４５６．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２４

，

７０４．４０

万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５６

，

３３８．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８１

，

０４２．５７

万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状况及

２０１３

年经营目标，董事会提议按照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在册

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８

，

００２．５９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７３

，

０３９．９８

万元

留作以后年度分配。 该预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金额为

３４

，

９８１．８９

万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净利润的

３７．３２％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４

人，实到董事

１４

人。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有效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公司拟在

２０１３

年择机发行不超过

７０

亿元公司债券，用于基建技改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并置换

部分中短期银行借款。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具体发行方案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

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本次发行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监事会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定第

１３

号？ 季度报告内容与

格式特别规定？ 》（

２００７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修订）的有关要求，公司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审核后一致认为：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无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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